
变更后：第五章评标办法

2.评分标准

评分项目 分数 评分标准

商务

部分

投标报价 30

评标基准价 C=所有有效标书投标报价(或最终价格)中的最低投标报价。最终

报价：1、对于小型和微型企业制造的货物(服务)，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包括

相互之间组成的联合体的产品 10% 的价格扣除，扣除后的价格为最终报价 2、

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、微型企业组成的联合

体，联合体协议中约定，小微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比 30% 以上的，给予 3%

的价格扣除，扣除后的价格为最终报价 报价得分 = 评标基准价÷（投标报价

或者最终价格）× 满分

质保期 2
在满足原厂免费保修 3 年的基础上，承诺所投产品整体均每增加一年免费质保

得 2 分。

核心产品业绩 5

投标人提供核心产品业绩(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，2022 年 1 月 1 日到递交投标

文件截止时间)具有核心产品（发衣机）同品牌同型号(厂家或代理均可)已验

收的业绩合同，每份合同得 1分，最多得 5分。

注:

投标人须提供同一项目的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、合同、验收报告，三项彩色扫

描件缺一项不得分,业绩合同正文部分不得覆盖采购人名称、设备品牌、型号

及金额。

节能、环保产品加分 5

加分计算方法是：1.在价格评审项中，对节能、环保产品分别给予价格评审总

分值 5%的加分，加分公式如下：加分=价格评审总分值×5%×节能、环保产品

（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除外）价格在投标报价中所占比例；2.在技术评审项

中，对节能、环保产品分别给予技术评审总分值 5%的加分，加分公式如下：

加分=技术评审总分值×5%×节能、环保产品（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除外）

价格在投标报价中所占比例。若所投产品同时具有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和环境标

志产品认证证书的，则应当优先于只具有一种认证证书的进行优采加分，不能

重复加分。必须提供经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节能产

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原件的电子文档，否则不得分。

技术

部分

响应

情况
基本分 25.5

全部满足评标因素的得 25.5 分；不能满足招标文件中“★”技术要求的，按

无效投标处理。



重要负偏离：

非"★"技术要求中，有 4条重要技术要求（带“*”条款，为招标产品重要技

术要求），每条重要技术要求 2.1 分，共 8.4 分。与招标产品重要技术要求不

符合或未做应答的，扣 2.1 分。

注：

投标人须对招标文件"采购明细详细内容附件"中技术参数内容逐条答复、说明

和解释并填写技术偏离表。

对技术要求的响应，有检测报告的，以检测报告载明的数据作为评审依据，无

检测数据的，以技术白皮书、说明书（彩页）为评审依据（如存在两项及以上

技术支持材料表述不一致，按检测报告、技术白皮书、说明书（彩页）的顺序

进行认定）。

须提供检测报告、技术白皮书、说明书（彩页）并在技术偏离表注明证明材料

页码，若未提供视为不符合或未做应答。

负偏离：

非"★"技术要求中，有 171 条一般技术要求，每条一般技术要求 0.1 分，共

17.1 分。与招标产品一般技术要求不符合或未做应答的，扣 0.1 分。

注：

投标人须对招标文件"采购明细详细内容附件"中技术参数内容逐条答复、说明

和解释并填写技术偏离表。

对技术要求的响应，有检测报告的，以检测报告载明的数据作为评审依据，无

检测数据的，以技术白皮书、说明书（彩页）、技术偏离表为评审依据（如存

在两项及以上技术支持材料表述不一致，按检测报告、技术白皮书、说明书（彩

页）、技术偏离表的顺序进行认定）。

产品的运行稳定情况 5.5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产品结构组成、工作原理设计、外部环境条件等稳定条件

相关的证明材料（可提供如检测报告、官网截图、彩页等），进行综合评价：

A.相关的证明材料详实、证明材料中关于稳定条件标识清晰，证明材料体现产

品的整体性能稳定，满足使用需求的，得 5.5 分；

B.有相关的证明材料，证明材料体现整体性能比较稳定的，得 3 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
项目组织实

施方案

产品供货安

装方案
4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产品供货安装方案，进行综合评价：

A.产品供货安装方案详实的，得 4分；

B.有产品供货安装方案的，得 2 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
项目实施组

织架构、团

队人员配置

4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项目实施组织架构、团队人员配置，进行综合评价：

A.组织架构完善，人员配置充足，技术力量满足使用需求的，得 4分；

B.有实施组织架构，提供团队人员配置的，得 2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
产品调试方

案
4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产品调试方案，进行综合评价：

A.调试方案详实明确，流程、措施完善，满足使用需求的，得 4 分；

B.有调试方案、流程措施的，得 2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


项目实施质

量保障措施
5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项目实施质量保障措施，进行综合评价：

A.项目实施质量保障措施详实，满足使用需求的，得 5 分；

B.有项目实施质量保障措施的，得 2.5 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
培训方案 5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培训方案，进行综合评价：

A.培训方案详实，培训授课人员安排针对性强的，得 5 分；

B.有培训方案及培训授课人员安排的，得 2.5 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
售后服务保

障与支持

售后服务维

修网点状况
4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维修网点状况，进行综合评价：

A.能够充分保障售后维修服务，相关的证明材料详实，满足使用需求的，得 4

分；

B.能够保障售后维修服务，有相关的证明材料的，得 2 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
售后服务方

案
6

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（包含售后方案、维修响应时间承诺、服务

标准承诺、质保期内的产品维护措施、质保期后的维修价格优惠方案等），进

行综合评价：

A.售后服务方案详实明确，流程、措施完善，满足使用需求的，得 6 分；

B.有售后服务方案、流程措施的，得 3分；

C.未提供此项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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